
根據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年臺灣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年報》，2021年我國文創產業總

營業額約為新臺幣9,642.8億元，較2020年成

長4.08%，並持續成長。文創及娛樂產業特性

在於無遠弗屆、兼容並蓄、不受地域限制，

成功的文化元素甚至可成為全球流行的現

象。相信各位讀者都聽過「韓流現象」，依

韓國政府的統計，韓國的內容（K-contents）

出口產值金額，於2021年約為124億美金，

今年（2023年）預估亦高達150億美金，同

樣呈現逐年成長態勢；相較之下，就可知台

灣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也因如此，我國

已將文創產業定為國家戰略產業，並持續予

以資源挹注，而站在法律人的角度，也可發

現此產業有相當多的法律議題值得關注，不

論新興領域或是企業常見問題而在文創領域

的特殊型態（例如影視產業常見的專案投

資）等，本期五位律師分別就其所接觸產

業，分別就時事動態及新興議題，提供了深

度議題的觀察及評析，值得一讀。

第一篇文章邀請周逸濱律師撰寫「文創產

業租稅優惠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修正解

析」，文章詳細介紹今年文創法的修法內容

及觀察，先從修法前相關法規制度在租稅優

惠或獎勵投資適用的侷限，接著就本次修法

公眾所關注的「投資獎勵租稅優惠規範」，

從公司、有限合夥、個人等投資類型，再就

股權及專案投資型態等予以介紹，也提醒後

續適用上仍待主管機關擬定相關子法及配套

措施，甚至對於所謂「國家戰略重點的文化

創意產業」定義及範圍，都要再行觀察，然

而，文創產業確實已經是政府發展重點，且

IP市場沒有地區限制性，如何將台灣優質、

原創IP成功推往國際，不僅只是文創工作者

的課題，法律人在其中亦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期待各位法律先進能為這個產業帶來更

多美麗的色彩。

第二篇文章則邀請了史洱梵律師撰文「初

探VTuber的新興法律議題」。事實上，無邊

無際的虛擬世界一直是文創及娛樂產業的重

要舞台，其中，VTuber近年更迅速風靡全

球，我國也不例外，且「台V」能與其他產業

結合，帶來多元的娛樂型態。然而，在此背

後有很多新興法律議題值得我們注意。例

如，從基本架構VTuber中之人、繪師、營運

方的三方法律關係及契約定性，與VTuber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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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形象、影片、直播的著作權等IP歸屬，甚

至VTuber的人格權及名譽權爭議，這類事件

其實近年來在各國都逐漸受到重視及討論，

VTuber是一個高度創意的新興產業，但其收

益並不低於實體真人偶像，隨著VTuber產業

蓬勃發展，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相關的實務案

例和討論，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和研究，也相

信藉由此文的拋磚引玉，能引出各位讀者更

多的專業回饋。

第三篇文章是蔣昕佑律師、邱柏青律師共

同撰寫的「成人影像平台業者之法律問題簡

介-以非法性影像與虛擬兒童性影像為中

心」。和史律師的專文都不約而同地探討到

網路及虛擬世界的法律議題；成人娛樂是娛

樂產業中無法忽略的一環，然而，成人影像

平台要如何進行管理，一直是相當爭議的問

題，且近年來這議題愈加複雜，特別像是平

台中夾雜著「非法性影像」（像先前韓國N號

房事件、台灣的Risu社團事件）、「虛擬兒童

性影像」（包含Deepfake）等內容時，該如何

處理及避免散布？本文細緻地介紹了我國對

應的處理機制，首先是法律的介入，政府於

今年修訂「性暴力防制四法」（中華民國刑

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加重兒

少或成人性影像犯罪的刑責，並有衛服部性

影像處理中心可受理申訴及處理此類事件，

法令並有要求網路平台業者知悉後主動處理

的義務；然而，不論是檢舉或主動下架機制，

一旦被濫用，也可能造成平台業者的困擾，

甚至影響商業秩序，因此在實務後續操作上

仍值得關注，兩位作者最後亦提出了像鄰近

日本等國家對於成人影像的平台自律監督機

制，從多方角度評析，非常值得參考。

第四篇文章則由翁林瑋律師撰擬「從『誠

品』商標侵權案看著名商標維權之路-兼論最

高行政法院111年度大字第1號裁定」，書店

是文創產業的起點及載體，其中品牌及商標

佈局策略，也是所有企業必修議題；而近期

最被大眾所注意及討論的就是誠品商標的侵

權案件。本文詳細地整理及介紹了「誠品」

與「誠品搬家公司」的歷審判決，並評析最

高行政法院111年度大字第1號裁定，即對於

著名商標的認定基準，所謂於一般或相關消

費者的混淆誤認，分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

11款及第70條之規定的解釋，事實上，我國

企業主多能理解到商標註冊的重要性，而在

商標及品牌累積價值的路上，通常起點也仍

是從單一商品或服務項目，小範圍為相關消

費者所熟知，再逐漸往著名商標邁進，但此

本需相當時間及資源之積累方可能達成，如

在此期間發現侵權情狀，只因該商標著名性

尚未達到「一般消費者」熟知程度，而完全

排除其主張權利的機會，恐怕也非立法者本

意。誠品案爭議並非只是個案，此文藉由體

系性完整分析，希望能讓讀者更能完整地理

解其間爭議，並給予企業主適切與妥善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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